
 

 

對第七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回應 

2023 年 1 月 18 日 

政府宣布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，將最低工資水平由現時每小時 37.5 元調升至 40 元，

增幅 6.7%，形容「跑贏通脹」。本會對政府有關決定感到失望。 

 

天主教會的社會訓導中曾多次指出，工人應得到公道的報酬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特別

在《工作通諭》中，明言公道報酬是社會倫理的關鍵問題，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正義及其正

確運用與否，觀乎此制度下，人的工作是否得到適當的報酬，因為工資正是大多數人能達到

共同使用財富的實際方法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總結了前任多位教宗的經驗，指出公道的報

酬，不但須要足夠應付一個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，更能提供家庭成員充足的發展空間 

 

「一個負責家庭的成人，他的工作的公道酬報，應該足夠使他能建立並恰當地維持一個

家庭，並且對此家庭的未來能有保障。這種酬報的給予，或是經由所謂「家庭工資」──即

給予家庭之主的工資，足夠應付家庭的需要，而另一配偶不必外出賺錢……」（《工作通諭》

#19） 

 

本港疫情受控，經濟活動慢慢復甦，但本地物價持續上漲，2019 年 11 月至去年同期，綜

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前年同期上升 1.8%，而同期涵蓋低收入住戶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1.7%，

其中燃料、衣履及食品的升幅顯著，分別達 14.3%、8.5%及 5%，反映通脹持續，百物騰貴。  

 

但自 2021 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凍結以來，基層工友工資未有調升，在「兩年一檢」的機

制下，基層僱員變相整整四年無法藉最低工資改善收入。政府聲稱是次升幅「跑贏通脹」，

惟法定最低工資 2019 年 5 月凍結至今，甲類消費物價上升 15.2% ，反映最低工資水平凍結期

間，基層的購買力已被通脹蠶食，無法即時改善生活。以時薪 40 元，每月工作 26 天，每天工

作 8 小時計算，月薪僅為 8320 元，亦較二人家庭的平均綜援金額 10962 元更低。1這反映有關

水平不能滿足基本生活之餘，亦影響工作意欲。 

 

法定最低工資是紓緩在職貧窮重要政策之一，但法定最低工資對工人保障越來越低，2011

年實施時(28 元)受惠人數達 18 萬人，佔整體僱員的 6.4%，但至 2022 年領取 37.5 元最低工資僅

餘 1 萬 4 千多人，受惠於 40 元最低水平的也只有 7 萬多人，佔全港僱員僅 2.6%，反映受惠於

法定最低工資的人數越來越少。 

 

 
1 資料來源: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(2022 年) 。按年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 綜援） 計劃和公共福利金計劃

的社會保障金額，以及有關綜援計劃租金津貼的事宜文件。立法會 CB(2)41/2022(01)號文件。 



 

 

疫情打擊經濟，往往對基層市民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。根據扶貧委員會《2020 香港貧窮

報告》，在政策介入前，在職貧窮戶達 23.8 萬，涉及 80.5 萬人，在職住戶貧窮率由 2019 年

12.6%攀升至 2020 年 13.6%，反映在疫情威脅下，就業市場惡化，低收入家庭的工作時數及收

入進一步轉差，收入大幅減少。在這些在職貧窮戶中，大部份平均只有一人工作，可見其賺

取的收入不足以維持一家的基本生活所需。 

 

工資作為資源分配及個人財富累積的主要部份，最直接影響個人及家庭的生活水平。本

會建議在釐訂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水平時，必須考慮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、市場及政

府非技術工人的時薪水平。若參考《2021 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》非技術工人每小

時工資中位數，法定最低工資不應低於 50.8 元。同時，政府應儘快落實一年一檢，確保基層

僱員的收入得到及時及合理的調整，以維持基本生活的購買力及家庭的發展所需。 


